关于长沙市望城区2024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与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

——在长沙市望城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

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局长  周志国

2025年1月1日
各位代表：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大会报告望城区2024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与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，请予审查，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
一、2024年财政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2024年，在区委、区政府坚强领导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、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，全区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,锚定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坚定区委“一二三六”发展思路，深入推进“产业质效倍增年”“担当善为落实年”建设，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强化重大决策财力保障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兜牢基层“三保”底线，筑牢

财政安全防线，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新望城提供坚实保障。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1.收入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2024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（省区两级，下同）468000万元（预计数，下同），为调整预算101.52%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项完成情况为：税收收入295383万元（省级下放税收82000万元）、非税收入172617万元。

2024年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8000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803070万元、债务转贷收入60900万元、上年结余216862万元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117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3780万元，其他调入资金33005万元，收入合计1618734万元。
2.支出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11434万元，为调整预算119.51%，分支出功能科目为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4027万元，国防支出4796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35207万元，教育支出196756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57168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63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5659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116157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57877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29887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35409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9546万元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46048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1943万元，金融支出345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8546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3397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195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9772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14068万元。

2024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11434万元，加上上解上级支出215000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49500万元、特殊债券还本支出1800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000万元、结转下年34000万元，支出合计1618734万元。
3.收支平衡情况

2024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1618734万元，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1618734万元。全年实现收支平衡。

上述财政数据是根据目前的收支情况暂定，待与上级办理财政结算后将会有适当变动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1.收入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1009615万元，为调整预算112.02%。其中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0200万元（主要是其他专项债务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）、上级补助收入465604万元（国土基金上级补助收入436074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上级补助收入6500万元、污水处理费上级补助收入6500万元、专项补助收入16530万元）、债券转贷收入407506万元、上年结转17687万元、调入资金58618万元。
2.支出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1009615万元，为调整预算112.02%。其中：国土基金支出380150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6500万元、污水处理费支出6500万元、专项债券支出189600万元、债务付息支出74299万元（含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51985万元）、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12100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100700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119366万元、特殊债券还本支出120400万元。
3.收支平衡情况

2024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1009615万元，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1009615万元。全年实现收支平衡。

上述财政数据是根据目前的收支情况暂定，待与上级办理财政结算后将会有适当变动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1.收入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1143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100.7%。其中：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1340万元、上级补助收入90万元。

2.支出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11430万元，为年初预算100.7%。其中：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7500万元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150万元、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3780万元。
3.收支平衡情况

2024年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11430万元，完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11430万元。全年实现收支平衡。

（四）社保基金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1.收入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社保基金预算收入72685万元，为年初预算90.68%，其中：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872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7813万元。
2.支出预算预计执行情况

2024年完成社保基金预算支出70011万元，为年初预算102.13%，其中：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2432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7579万元。

3.收支平衡情况

2024年完成社保基金预算收入72685万元，完成社保基金预算支出70011万元，当年结余2674万元。

（五）政府债务管理情况

2024年，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2962647万元，截至2024年底，我区政府债务余额2920518万元，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，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

2024年，区本级收到省财政厅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468406万元，其中：新增债券199200万元（一般债券9600万元，专项债券189600万元），再融资债券269206万元。新增债券已按程序报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列入预算支出。

2024年，我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257233万元。债务还本支出168866万元，其中：通过再融资债券还本147006万元，纳入预算安排21860万元（均为专项债券）。债务付息支出88367万元。

二、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
（一）落实积极财政政策，推动经济稳中向好

一是政策支持激活力。加强财政资源统筹，综合运用专项资金、政府债券、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，激发国家级望城经开区、大泽湖海归小镇·湘商总部基地等区域平台活力，以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向好。二是助企纾困稳经济。坚决落实中央各项减税降费政策，全年新增减税降费12.04亿元，为109户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12.8亿元，兑现90家企业担保补贴资金846万元，支持企业渡过难关、转型升级，有力护航经济发展。三是服务项目促发展。投入重点项目建设资金13.2亿元，全力保障潇湘北大道污水管网等重大项目建设。用好用活政府债券资金，投入新增债券17.88亿元，大力支持“一堤两路”、大泽湖海归小镇、丁字铜官片区等重点领域项目加快建设。四是扩大内需振消费。统筹各级资金3.3亿元，深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汽车、家电、家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，激发消费潜能，提振市场信心。投入资金0.6亿元，实施契税补贴和开展房地产营销推广活动，支持人才购房落户，促进住房消费。
（二）持续开展收入攻坚，做好生财聚财文章

一是多方聚力抓收入。建立完善三级协调及五办联动机制，构建税费精诚共治、收入齐抓共管的大格局。进一步细化涉税数据共享标准，以区级综合治税平台为基础，深化与住建、公安、司法等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应用，动态关注区内重点企业、重点行业发展，精准施策、挖潜增收。全年地方收入增幅、完成进度稳居全市前列。二是向上争资强财力。充分发挥部门工作合力，抢抓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机遇，全年发行新增政府债券32.14亿元，争取上级专项资金22.58亿元（含中央预算内资金、超长期国债等5.77亿元），努力将政策红利更多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。三是资产盘活添动能。按照“能用先用、不用可售、不售可租、能融则融”原则，协同推进国有“三资”清查处置与管理改革，统筹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国有资源开源增收，全年盘活“三资”33亿元。
（三）全力保障运行平稳，筑牢安全发展底线

一是强化预算约束。建立党政机关过“紧日子”长效机制，推动零基预算改革，严把预算源头，优先保障“三保”等刚性支出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腾出财力用于落实重要决策和支持重点民生。二是兜牢基层“三保”。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手段，动态监控库款水平，加强支出计划管理，持续对财政运行情况监测和研判，做到资金支出需求与财政收入情况相匹配，在资金紧张时，优先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确保财政运行平稳有序。三是严防债务风险。强化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来源评估论证，从源头控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编制《望城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方案》，坚决稳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。牵头建立区管国有企业投融资审核联席会议机制，严格控制新增融资增速及成本。多渠道筹集化债资金，超额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任务，超过省定序时目标11个百分点。狠抓存量债务降成本，平均融资成本较上年底下降34个BP。全年未发生任何债务违约事件，债务风险整体可控。四是夯实财会监督。加大重点领域监督力度，牵头开展全区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专项整治，组织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补助、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等7个领域专项资金开展自查自纠。强化监督成果运用，对2023年惠农补贴资金专项检查逐一进行“回头看”，严格销号整改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，切实维护财经纪律。

（四）坚持办好民生实事，持续增进人民福祉

一是支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。持续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城乡医疗保险保障标准。投入资金0.3亿元，落实促进就业政策，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，城镇新增就业1.14万余人。投入资金2.4亿元，支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深化医卫改革、区人民医院新院搬迁和街镇卫生院建设等，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。二是支持办好重点民生实事。积极筹措各类资金0.9亿元，新增停车位1.25万个，提质改造城区农贸市场11家，建设室外运动场20个、老年助餐服务点10个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5家，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120户等，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，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。三是支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。全年投入教育经费近20亿元，支持新建师大附中星城实验谷山学校和一师范大泽湖学校，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1.2万余个、公办幼儿园学位630个。重点推进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大排查、农村城区学校设施设备更新等。支持普特融合教育发展，提标特殊教育生均经费和建设特殊教育资源教室。推进老年教育发展，新开办“爱晚”老年学校。四是支持全面建设乡村振兴。统筹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0.6亿元，聚焦乡村产业发展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。统筹安排各级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1.2亿元，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2.1万余亩。安排水利秋冬修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.9亿元，改造完成农业灌溉沟渠64处，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。统筹安排粮食生产补助资金1亿元，重点支持双季稻种植、农业社会化服务。五是支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。统筹各类资金7.5亿元，实施老旧小区和城中村改造，加强环境卫生清扫、园林绿化维护和市政设施维护，加大空气质量监测，截污治污，内涝整治力度，推进浅层地热能建筑规模化应用试点建设。投入0.4亿元，持续开展房屋安全检测整治工作，建立房屋安全管理常态长效机制，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望城。
（五）深化财政管理改革，提质财政治理效能

一是推进全流程政府采购监管。对预算200万（含）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类政府采购项目开展采购需求管理前置审查，强化采购单位主体责任，推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。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，引导采购人主动落实绿色采购、支持中小企业等各项政府采购政策。全年面向中小企业采购282个项目，合计金额5.3亿元。二是巩固预算绩效管理。扎实开展“绩效管理巩固年”活动，选取10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对区本级16项部门整体支出、项目支出、财政政策等实施重点绩效评价，评价资金5.24亿元。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，对绩效不佳的项目经费预算和政策予以压缩、调整。三是强化财政评审效能。充分发挥财政评审职能作用，做到“政府关注重点项目、攻坚克难有态度，影响营商环境项目、快处快决有力度，历史遗留存量项目、动态清零有进度”，重点项目一月一调度，及时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全年完成政府投资项目评审806个，审定金额60.19亿元。四是全面推进电子票据管理改革。率先全市完成电子票据改革全部上线，实现了财政电子票据在全区范围的推广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有效提升财政服务效能。全区联网上线电子票单位316家，各类电子票据开出89万份，金额57亿元。
2024年是近年来财政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，受宏观经济持续下行、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带来的减收冲击，财政收入增长难度大，而“三保”等民生事业、重点项目刚性支出增幅快于可用财力增幅，收支平衡压力越来越大。在这样矛盾交织的局面下，全区上下负重前行、迎难而上，较好完成年度目标，各项事业稳步发展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，在新征程中助推望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

2025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关键之年。我们将锚定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坚定信心、迎难而上，积极抢抓政策机遇，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，加快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，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2025年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以及省、市相关会议和区委三届五次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，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，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强化绩效结果应用，大力优化支出结构，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摇，兜牢基层“三保”底线，持续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，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望城提供有力保障。

2025年预算编制原则和思路是：坚持深化零基预算改革、坚持过紧日子总基调、坚持兜牢“三保”底线、坚持增加预算统筹能力。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
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（省区两级）收入482000万元，较2024年预计完成数增长3%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项安排情况：税收收入302331万元（省级下放税收80000万元）、非税收入179669万元。

2025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2000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收入651010万元（财力性补助收入431010万元、上级专项补助收入220000万元）、上年结转34000万元、调入资金11090万元，收入合计1178100万元。

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28100万元，加上上解上级支出116000万元、结转下年34000万元，支出合计1178100万元。

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28100万元，分支出功能科目为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2827万元，国防支出3167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23377万元，教育支出169165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40640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834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1618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79205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41079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199234万元，农林水支出95476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28610万元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13875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442万元，金融支出607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30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55417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支出4879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042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15800万元，预备费10000万元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60700万元，其中：国土基金上级补助收入768900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上级补助收入8000万元、污水处理费上级补助收入8600万元、其他专项债务对应项目的专项收入71600万元、调入资金3600万元。

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60700万元，其中：国土基金支出747400万元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8000万元、污水处理费支出8600万元、债券付息支出78300万元、债务还本支出11200万元、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7200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2150万元。

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2150万元，其中：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11000万元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60万元、调入一般公共预算11090万元。

（四）社保基金预算

2025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76545万元，其中：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1145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5400万元。

2025年社保基金预算支出72980万元，其中：机关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4480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8500万元。

（五）经开区预算编制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300万元，其中：税收分成收入70000万元，学位委建费收入4300万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300万元，其中：运转及产业发展专项支出26600万元，产业扶持等支出47700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2600万元，其中：国土体制分成收入80000万元，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2600万元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2600万元，其中：还本付息支出50900万元、征地拆迁13000万元、用地报批10000万元、产业扶持支出8700万元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000万元，其中：经开集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0000万元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0000万元。

四、完成2025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

2025年，全区财税部门将按照本次人大会议审查批准的年度预算，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：

（一）深入推进财源建设，培育经济增长动能

一是加强财政政策引导。强化专项资金安排与产业发展效益相协调，将财政资金向重点产业、重点项目等关键领域倾斜。全面落实上级各类减税降费政策，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精准帮扶作用，用好融资增信等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，增强市场主体活力，培育和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。二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。精准研判当前形势，用好用活各类存量和增量政策，配合建立项目储备调整更新机制，积极主动争取预算内资金、专项债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政策金融工具等投向区内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，助力稳经济、扩投资。三是激发消费潜能增长。加大财税支持力度，培育壮大文化、旅游、教育、健康、养老等领域新的消费增长点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用好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，提升居民消费意愿。四是强化收入征管组织。加强对经济形势、行业发展、企业运行等情况的研究分析，推进财税信息共享，开展税费精诚共治，堵塞征管漏洞，依法依规做到应收尽收。加力盘活国有“三资”，加速推进闲置资产资源清理，拓宽财力来源渠道，持续提高国有资产收益。
（二）统筹保障民生支出，推进发展成果共享

一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。综合运用税费减免、贷款贴息、资金补助等政策，完善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机制，稳住就业基本盘。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。建立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障机制，加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，全面落实退役军人优待政策，优化医疗保险、医疗服务与救治工作，提高医疗卫生水平。三是支持教育文体事业发展。健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扎实办好基础教育，解决城区学位供需矛盾，切实提高职业教育发展，支持普特融合和老年教育保障，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。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积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四是巩固和扩大乡村振兴建设成果。继续加大农业农村建设投入，落实粮食生产激励措施，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。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大力支持发展乡村产业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。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。五是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。持续推进房屋安全整治、老旧小区改造和农安小区隐患消除，努力提高城市园林绿化、环卫保洁水平，深入推进蓝天、碧水和净土保卫战。加快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，解决停车难、市政排水不畅等一批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，持续增强望城人民的安全感、幸福感。
（三）深化落实财税改革，提升财政治理水平

一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。全面打破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“基数”，按照“先定事后定钱”的原则，结合年度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和财力情况，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。始终将“三保”摆在财政工作的优先位置，足额保障、不留缺口。建立健全过“紧日子”、预算执行约束、专项资金管理、财政支出标准体系等配套制度，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，确保改革系统集成、整体推进。二是完善预算评审机制。加大预算评审力度，存量资金、存量项目再安排要开展预算评审，新增项目要更严格开展预算评审，重点审核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经济性，将评审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三是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。将绩效理念嵌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加强公共服务、转移支付、国有三资等领域绩效评价，加大重大政策、重大资金安排事前绩效评价，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，不断提高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。

（四）持续优化财政管理，增强财政监管质效

一是全方位优化项目审批。优化项目资金论证审批和投资评审流程，全力支持推进重大项目预结算评审，同时严格把关政府投资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制度的合规性，坚持以评审促规范、以评审促发展。二是提升政府采购管理水平。坚持常态化监管与专项治理相结合，夯实主体责任落实机制，实现采购重点环节监管全覆盖，切实提高政府采购质效。坚持政府采购政策引领，推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三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。严格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债务管控政策，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，妥善化解存量债务，严格新增融资审批，严防债务逾期，牢牢守住不发生债务风险的底线。四是强化财会监督工作。建立健全财会监督体系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强化对重大支出政策、重点项目资金、资金资源密集部门、重点民生领域等的监督，加强监督结果运用，督促各部门严守财经纪律。
各位代表，2025年我们将在区委、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，认真听取区政协的意见和建议，坚定信心、迎难而上、实干笃行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望城贡献更大力量！

